
- 218 -  

附錄 15  

 

 

來函檔號: CB4/PAC/R72 

 

香港中區立法會道 1 號  

立法會綜合大樓 

立法會秘書處 
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 

朱漢儒先生 

 

朱先生： 

 

政府帳目委員會 

有關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二號報告書第六章事宜 

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 

 

就貴處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的來信，要求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二

號報告書第六章提供額外資料，有關答覆現載於中、英文附件內，以供政府帳目委員會參考。 

 

行政總監 

 

 

何嘉坤 謹上 

 

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   

 

副本送﹕ 

民政事務局局長  （傳真號碼：2591 5536）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（傳真號碼：2691 4661）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（傳真號碼：2147 5239） 

審計署署長  （傳真號碼：2583 906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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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
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二號報告書第六章  

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  
 
 

 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  

 
第2部分：節目管理  
 
1) 據第2.7段所述，有兩宗個案沒有按規定索取足夠數目的報價。為何該兩宗

個案偏離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("藝協")採購指引的規定？藝協是否認為

偏離指引規定有欠理想？藝協將於何時及如何按照第2.8段所述的審計署建

議採取跟進行動？除審計署的建議外，藝協曾採取 /將會採取甚麼措施，以

防止日後再發生類似的問題？  
 

就 報 告 提 及 的 兩 宗 個 案 中 ， 其 中 一 宗 涉 及 舞 台 道 具 ， 採 購 決 定 基 於 設 計 上 的 考

慮；另一宗為採購電鑽及鑽咀，經員工向數間商店查詢價錢後，於零售店購買，

相當於口頭報價。兩宗個案中的相關員工已就所需貨品及服務搜尋可能的最低價

格。  

 

藝協認同於檔案管理上有改善空間，將會加強向員工說明，並納入採購指引。  

 
 
2) 就第2.12段個案一，請解釋為何兩個節目在節目人員數目和"總管人員與基

本人員"的比例上出現重大差異。就藝協形容偏離指引規定是基於負責職員

的最佳判斷，請提供現行政策及做法下的決策過程及適當的監管審查。藝

協是否認為沒有就人力資源運用作出記錄的做法有欠理想？若然的話，藝

協曾採取 /將會採取甚麼措施以糾正此情況？  
 

藝協早前已向審計署解釋，該兩個節目於規模及性質上截然不同。  

 

其中一個屬戲劇節目，牽涉較小型的舞台，演出陣容較小，演員穿戴現代服飾；

另 一 個 屬 芭 蕾 舞 表 演 ， 於 香 港 最 大 型 的 場 地 上 演 ， 涉 及 大 量 舞 者 、 多 重 佈 景 更

換、不同燈光效果，舞者亦須多次更換華麗服飾、假髮及妝容。故兩個節目不能

相提並論。聘用節目人員時，員工不僅考慮到節目規模及複雜程度，亦須遵守與

藝術家於合約上訂明的細則，而作出最佳判斷。  

 

決策過程涉及多層管理人員：由節目主任根據藝術家合約的技術需求商議，交由

技術統籌安排聘用節目人員；其後由製作經理認可，再由管理預算的節目部總監

核實，最後經行政總監批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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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據 第 2.14(c) 段 所 述 ， 藝 協 以 高 於 標 準 工 資 率 計 算 付 予 某 節 目 人 員 的 服 務

費。就此，上述人員的工資率及一般工資率為何？在現行政策下，藝協如

何界定"專業技術"，並為節目人員釐定較高的工資率？有否就支付予個別

人員的款額及工資率設定上限？  
 

據審計報告所列個案中的工作時數表，由於一名節目人員須要在特別狹窄的空間

操作聚光燈，其服務費以高於標準的工資率計算；該節目亦有精密的技術要求。

工 作 時 數 表 上 列 明 工 資 率 及 工 作 性 質 ， 經 技 術 統 籌 簽 署 ， 再 由 製 作 經 理 簽 署 認

可，最後經節目總監批准。該工資率比標準高出港幣$20，符合業內普遍水平。

藝協每年均會檢討節目人員的工資率。  

 
 
4) 據第2.17段所述，藝協沒有與該15名節目人員簽訂載有聘用條款的服務協

議。請告知：  
 

(a) 現行政策下招聘節目人員的程序。  
 

(b) 在沒有簽訂服務協議的情況下，藝協如何確保節目人員對其問責，以

及如何監管所支付的服務費？  
 

(c) 藝協如何確保藝協和節目人員的利益均得到妥善保障？  
 

(d) 藝協是否已按照審計署在第2.18(c)段的建議，採取與節目人員簽訂服

務協議的做法。  
 
所有節目人員均以公開方式招聘。其工作時數表印有藝協的公司抬頭，含有個人

聯絡資料、工資率、支付方式、節目人員職位及節目名稱。藝協明白須遵守現行

法 例 。 工 作 時 數 表 由 節 目 人 員 簽 署 及 藝 協 授 權 人 員 加 簽 作 實 ， 實 際 上 為 服 務 協

議。  

 
 

5) 就 第 2.27 段 ， 請 解 釋 為 何 藝 協 沒 有 就 非 放 售 座 位 作 出 規 定 或 訂 定 書 面 指

引。有關非放售座位的一般規定為何(例如非放售座位的數量、其指定用途

和應在何時放售)。就第2.31(b)段，請告知藝協是否已就如何使用非放售座

位訂定書面指引。若然的話，有關指引為何？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 
 

就非放售座位的用途及其會被放售的的可能情況，藝協各部門有清晰的理解。  

 

特定座位基於不同原因而被列為非放售。這些原因包括：設置音響控制台、投影

機及攝影機及每場演出的其他技術要求；因應佈景、聲音設置不同而考慮視線及

聲量因素；供場地當值職員使用的座位；以及與演出類型有關的場地特性。  

 

以上因素經跨部門管理層諮詢、商討及議定。根據這些共識及一致同意的因素，

管理層就每個節目的特殊情況及要求，劃定非放售座位，並經相關部門同意、簽

名作實，於節目開始前約六個月由票房人員執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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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於節目開始前數天，當節目人員完成佈置後，於節目主任及藝術家同意下，

如已放售座位未能滿足觀眾的殷切需要，而觀眾又接受視線受阻或其他狀況，或

會額外放售非放售座位。該批座位會被計算為可提供座位的總數。  

 

以上處理非放售座位的標準操作程序屬藝協的慣常制度。  

  
6) 據第2.34段所述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("康文署")會與藝協共同訂定匯報入座

情況的規定，並在《資助及服務協議》訂明表現指標。此事進展如何？  
 

藝協已就匯報入座情況的規定與康文署商討，未來將於匯報時納入以下數字：  

 

一、 節目的購票（不包括贈票）觀眾人數  

 

二、 節目的購票（不包括贈票）觀眾入座率  

 

三、 「加料節目」的購票觀眾人數  

 
 
第3部分：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的撥款事宜  
 
7) 就第3.8段，請解釋為何藝協在釐定票價時，未有考慮從售票收入中收回成

本至目標比例的需要，以及高齡人士的需要。藝協將會採取甚麼改善措施

以助釐定合理的票價？藝協有否按照審計署在第3.10段的建議，檢討釐定

票價的做法？若然的話，檢討結果為何？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 
 

藝協的使命是為香港帶來高水平的表演，同時盡可能讓最多觀眾能負擔演出的票

價。指導原則為服務、通達及共融。藝協的出發點並非只為能負擔節目成本的觀

眾服務。  

 

跨部門管理層每年均會檢討節目定價，考慮因素包括市場狀況、競爭力、觀眾喜

好、教育和社區價值以及成本。  

 

針 對 機 構 的 可 持 續 性 ， 藝 協 採 取 非 常 穩 健 及 負 責 的 態 度 ， 預 算 一 直 達 至 收 支 平

衡，當中考慮了所有所需成本及收入來源，亦為收入來源之一的票房盈利設下目

標。  

 

在這前提下，加上缺乏額外及特定用途的資源，如果為某觀眾群提供優惠票，將

無可避免會提高其他觀眾群的負擔。這並不符合藝協共融、通達及平等服務的精

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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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) 據 第 3.12(b) 段 所 述 ， 藝 協 已 向 政 府 尋 求 有 關 高 齡 人 士 折 扣 優 惠 的 具 體 支

持。有關細節及最新進展為何？  
 
 藝協暫無掌握任何進度的細節，希望於適當時候收到好消息。  
 
 
9) 請就第3.13(b)段表八解釋／詳述：  
 

(a) 為何向康文署提交報告有所延誤。  
 

(b) 為何表八註4指藝協／康文署的紀錄並無顯示有關報告有否按照規定

提交？藝協／康文署是否認為情況有欠理想？  
 

(c) 藝 協 ／ 康 文 署 為 免 日 後 再 出 現 上 述 問 題 而 已 經 ／ 即 將 採 取 的 改 善 措

施  ，包括是否已訂定核對清單，並且會把所採取的行動記錄在案。  
 
藝協認同於備存紀錄上有改善空間。然而，就審計報告提及的遲交報告個案，需

考慮以下情況：  

 

一、 於 2017-18 年度前，藝協須在每年六月三十日及九月三十日前向康文署分

別提交未經審計及經審計的帳目。然而藝協的財政年度於每年六月三十日

完結，而通過審計帳目的年度大會一般於十月舉行，故藝協不可能遵從指

定日期。後來提交日期分別修訂至八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，藝術均

能準時提交帳目報告。  

 

二、 其中兩份遲交報告與配對資助有關，配對資助屬 2016-17 年度才成立的試

驗計劃。藝協一直主動與康文署保持緊密合作，並與署方以及其審計人員

釐清要求。藝協強烈期望各方能盡快澄清細節，以發放最終一期的撥款。  

 

三、 為了確保未來能準時提交報告，藝協已準備了一張清單及提示系統。  

 
 
10) 請就第3.20(c)段說明修訂表現指標的進展，並提供表現指標修訂後的詳情

（如有）。新指標何時採用？  
 
 藝協每年均會參考康文署的建議，檢討表現指標，並將之納入資助協議。

最新的表現指標已於2019-20年度被採用。  
 
 
第4部分：管治及行政事宜  
 
11) 據第4.5段及第4.6段所述，藝協執行委員會和其下支援委員會的成員中，

有35%至54%並無簽署申報利益衝突的承諾書，藝協亦沒有就申報利益衝

突採用兩層申報制度。請告知本委員會：  
 

(a) 向藝協提問前，藝協／康文署是否知悉此事不符合《受資助機構企業

管治指引》？若已得悉，為何還出現上述問題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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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藝 協 已 採 取 哪 些 措 施 解 決 問 題 ？ 是 否 已 按 審 計 報 告 第 4.11(b) 段 的 建

議，就申報利益衝突採取兩層申報制度？若否，為何不實行兩層申報

制度？  
 

(c) 簽署申報利益衝突承諾書（見第4.12段）的最新進展為何？跟進行動

何時完成？  
 

藝協會於本年度盡快就申報利益衝突採用兩層申報制度。  

 

與此同時，藝協會要求尚未簽署申報利益衝突承諾書的委員會成員盡快簽署。若

有需要，成員將於會議上申報任何可能的利益衝突，並以會議紀錄或筆記作適當

存檔。  

 
 
12) 就第4.22(a)段，請告知藝協採取了甚麼措施，處理其職員流失率偏高的問

題。有關措施是否有效？  

 

藝 協 已 租 用 額 外 的 辦 公 室 ， 並 安 裝 空 氣 質 素 監 控 系 統 ， 希 望 改 善 員 工 的 辦 工 環

境；藝協亦會繼續安排員工的團隊建設、分享及培訓活動。  

 

藝協希望以上措施有助紓緩情況。然而，若認為這足以對抗香港現今人口及未來

勞動力的變動趨勢，或西九文化區各設施逐步落成後可能出現的招聘，實屬天真

的想法。員工流失相信仍然有機會是藝協未來面對的問題。  

 

 


